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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4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4865.htm 商务部关于同意赋予

吉林省信隆对外商贸有限公司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批复

（商合批〔2006〕924号）吉林省商务厅： 《关于吉林信隆对

外商贸有限公司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请示》（吉商合作

字〔2006〕105号）和《补正〈关于吉林信隆对外商贸有限公

司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请示〉的函》均悉。经审核，现

批复如下：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和《对外劳

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、国家工商总局〔2004

〕第3号令）的规定，同意吉林信隆对外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公司）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。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向

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（不含海员）。 请你厅通知公司凭此

批复办理工商、税务、海关、外汇等手续，在公司足额交纳

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后向公司发放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劳

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》，并于每年3月1日至4月30日之间对公

司的经营资格证书进行年审；请通知公司向中国对外承包工

程商会申请入会。 请你厅加强对公司的日常监管，督促公司

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在国家对外劳务合作政策指

导下开展业务，按规定报送开展相关经营活动的文件及资料

（含统计报表）。如发现公司有违规行为，应责成其改正，

并向我部报告。凡涉及行政处罚的，请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对外贸易法》及《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，提出对公司的行政处罚建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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